
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輔修應修科目表 

112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

 

開課

年級 
科目名稱 

必修

或 

選修 

學分數 

備註 
上 下 

一 閱讀與習作(一) 必 2 2  

一 法語會話(一) 必 2 2  

一 法國文化概論 選 2   

一 法國文學概要 選  2  

二 閱讀與習作(二) 選 2 2  

二 法語會話(二) 選 2 2  

三 法語職場溝通與實務 選 2   

三 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實習 選  2  

四 法國美食文化與論述 選  2  

四 藝術史 選 2   

四 法國思潮導讀 選 2 2  

  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必修學分 8 

附

註 

1.自 112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。 

2.修習本系輔修者應修滿本表規定之 

  必修 8 學分、選修 12 選分後方取 

  得輔修畢業資格。 

3.課程之必選修認定依本表為準。 

選修學分 12 

應修學分 20 

 


